
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

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
的责任。

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
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
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
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实践中，劳动者在劳务活动中受伤可能是由于其
疏忽大意、未按规定流程操作等原因引起，也可能是
因接受劳务方指示错误、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或未尽必要的安全管理提示等原因引起。

因此，无论是作为提供劳务的雇员一方还是作为
接受劳务的雇主一方，都要积极承担责任。雇员在工
作时要小心谨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
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雇主要严格审核雇员资质、做
好相关培训，特别要注重安全教育培训，为雇员配备
齐全的安全保障器具，还可以通过买保险为自身权益
提供保障。

本报讯 车队司机在完成一次货运任务后，意外摔
跤导致十级伤残。事发后，司机将车队负责人以及货
车拥有方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对于这样的情况，
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近日，市中级人
民法院就此案展开二审，并最终决定维持一审判决。

房县人李某受肖某的雇请，在肖某的车队中从事
混凝土运输工作。李某的工作任务由肖某安排，工资
也由肖某发放，其驾驶的车辆则登记在 A公司名下。
2022年 12月，李某驾驶搅拌车到肖某指定的工地卸
建材，待建材交付后，李某签署了运货单准备返程，从
工地场内穿行时绊到地上的水泥块，不慎摔倒受伤。
李某受伤后住院治疗 30余天，被鉴定为十级伤残。
李某要求肖某及 A公司赔偿，因协商未果，向法院提
起诉讼。

房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时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
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活动受到损害的，应当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案中，李某
已在工地运输数月，对工作环境应尽到基本的安全注
意义务。其在散布水泥块的地面上行走过快，导致摔
倒受伤，自身疏忽大意、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是受伤
主要原因；肖某作为雇主，系接受劳务方，未尽到安全
管理及安全提示义务，应对李某的受伤承担次要责
任；A公司仅为车辆所有者，并非接受劳务的一方，不
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李某自负
60%的责任，肖某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判决后，原告和被告均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
法院。日前，市中院就此案展开二次审理，并最终作
出维持一审判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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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日至 2日，茅箭区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一起涉嫌非法生产、销售添加新型那非类
衍生物的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此次庭审共持
续了两天时间。据了解，本案为全市首例非法添
加O-丙基伐地那非案件。

据了解，从 2009年起，叶某成立了一家公
司，公司仅具备食品生产许可，主要从事食品生
产、销售经营活动，招募温某等 5人从事食品生
产、销售经营活动。2022年，为谋取非法利益，
叶某与赵某合谋后，决定由叶某控制的医药公司
为赵某控制的生物科技公司生产能够提升男性
性功能的保健食品，并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还
约定了分工、占股及分红比例。

2022年 11月起，叶某等被告人明知不能在

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为谋取非法利益，仍然
购买设备、组织生产、对外发货销售，销售金额超
过 200万元。2023年底，经群众举报，茅箭区市
场监管局、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等部门先后对医
药公司内生产的成品（糖果、饮料等）进行搜查、
检验，均检测出O-丙基伐地那非成分。

今年 5月，茅箭区检察院以被告人叶某、温
某、赵某等 7 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向法院提起
公诉。

由于涉及O-丙基伐地那非此类新型添加物
等原因，控辩双方争议较大，庭审持续 16个小
时，本案将择期宣判。

食品里加“料”变成有毒保健品
7人涉嫌非法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受审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王诗君 刘绪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

规定处罚。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着每一个公民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对危害
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法院将
依法予以严惩，同时在此警示广大消费者在购买
保健品时，要到证件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要仔
细查看食品原料、保健功能等标签和说明，不断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司机完成货运任务不慎摔倒受伤
起诉申请赔偿后两级法院判决

未尽到安全义务
雇佣双方均担责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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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谢谢警察同志，得亏你们迅速反
应，才让这笔资金得以保全。”近日，李女士将一
面锦旗送到茅箭分局朝阳路派出所，对民警为企
业挽回损失的行为表示衷心感谢。

据了解，李女士是茅箭区一家企业的财会人
员，7月 1日 15时许，她收到微信群里“老板”发
来的一条信息，要求查询公司账上余额，并向地
址为河南的个人账户上转款 38.5万元。由于公
司近期确实在河南有项目，存在业务往来，工作
繁忙的李女士便没有多想，按照“老板”的要求，
分 30万元、8.5万元两批次把钱转入指定账户，
并在微信群里反馈了转账截图。

没过多久，“老板”又发来信息表示，对方没
有收到 30万元的大额转账，催促李女士重新转

账。这让李女士心生疑惑，感觉自己的经历与近
期民警反诈宣传的上当受骗案例极其相似，便拨
通了老板的电话。得知老板并未发送信息，她心
中一惊，意识到已经上当受骗。

随后，公司老板立即与李女士一同到朝阳路
派出所报警。接警后，民警迅速通过李女士提供
的线索展开调查。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联
系银行申请止付处置。通过一系列努力，30万
元汇款转账被银行撤销返还，另外 8.5万元被成
功冻结在对方账户上。由于处置及时，38.5万元
被全部保全。

警方提醒，近期针对公司企业财务人员实施
诈骗的案件频繁发生，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务
必要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惕性，在处理通过
QQ、微信等社交软件提出的转账汇款要求时，切
莫马虎大意，一定要当面或通过其它方式核实对
方身份，避免上当受骗。

■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李宇杭 戢子轩
通讯员 张雪婧

图
据
新
华
社

假老板微信群里遥控会计转款
好在报警及时、止付及时，38.5万元保住了


